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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程項目 1  
通過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二零零五年十月二十八日  
第 3 1 4 次會議記錄草擬本  
[公開會議 ]  

1 .  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 (下稱「小組委員會」 )二零 零五年

十月二十八日第 3 1 4 次會議記錄草擬本無須修改，獲得通過。  

[黃景强博士此時到達加入會議。 ]  

 

議程項目 2  
續議事項  
[公開會議 ]  

( i )  核准四份分區計劃大綱圖  

2 .  秘書告知委員，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於二零 零五年十

一 月 八 日 根 據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例 》 ( 下 稱 「 條 例 」 ) 第 9 ( 1 ) ( a )
條，核准《大埔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/ T P / 1 8 A》 (重新編號
為 S / T P / 1 9 ) 、 《 大 嶼 山 東 北 部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/ I -
N E L / 1 1 A》 (重新編號為 S / I - N E L / 1 2 )、《柴灣分區計劃大綱
草圖編號 S / H 2 0 / 1 6 A》 (重新編號為 S / H 2 0 / 1 7 )及《天水圍分
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/ T S W / 9 A》 (重新編號為 S / T S W / 1 0 )。
核 准 上 述 圖 則 一 事 會 於 二 零 零 五 年 十 一 月 十 八 日 在 憲 報 上 公

布。  

( i i )  發還兩份分區計劃大綱圖  

3 .  秘書報告，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於二零 零五年十一月

八日根據條例第 1 2 ( 1 ) ( b ) ( i i )條，把《灣仔分區計劃大綱核准
圖 編 號 S / H 5 / 2 3 》 及 《 屯 門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核 准 圖 編 號

S / T M / 2 0》發還城市規劃委員會 (下稱「城規會」 )以作修訂。
把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發還以作修訂一事，會於二零 零五年十

一月十八日在憲報上公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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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島區  

議程項目 3  
[公開會議 (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  

為履行第 1 6 條申請編號 A / H 1 9 / 3 9 的  
一項規劃許可附帶條件而提交的文件  
為赤柱赤柱灣填海區的「休憩用地」地帶的「街市」用途內  
擬重建的現有赤柱臨時街市、垃圾收集站及公廁，  
提交經修訂的設計及布局連詳細的美化環境建議  
(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第 2 9 / 0 5 號 )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 

4 .  港島規劃專員謝建菁女士、高級城市規劃師／港島吳曙

斌先生及以下的建築署代表及食物環境衞生署代表此時獲邀出

席會議：  

A n d r e w  H a l l  L e w i s 先生 (建築署 )  

朱琰光先生 (建築署 )  

馮永基先生 (建築署 )  

戴振城先生 (食物環境衞生署 )  

沈南龍先生 (食物環境衞生署 )  

5 .  主席歡迎上述人士出席會議，並表示是次的文件原定於

二 零 零 五 年 十 月 二 十 八 日 提 交 小 組 委 員 會 考 慮 。 由 於 時 間 所

限，提交的文件改於是次會議考慮。主席對於上次會議時讓上

述部門的代表久候，以及延至最後才決定另定日期商議，表示

歉意。  

6 .  主席說，規管發展實行情況的規劃許可附帶條件一般由

相關的政府部門跟進。二零 零三年四月二十五日，委員在考慮

這宗申請時，關注到有關新街市的設計及布局。因此，在批給

規劃許可時附加了一項條件，特別規定申請人須提交經修訂的

設計供城規會考慮。根據《城市規劃 (修訂 )條例》，除了商議

部分及某些特別情況 ( 如涉及保密資料 ) 外 ，小組委員會會議會

向公眾開放。由於這次就履 行規劃許可附帶條件而提交的文件

並非規劃申請，而且亦不屬於修訂條例所指定的特別情況，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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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主席建議把小組委員會就這次提交的文件的整個討論部分向

公眾開放。委員表示同意。  

簡介部分  

7 .  高級城市規劃師／港島吳曙斌先生根據文件詳載的內容

簡介這次提交的文件。二零 零三年四月二十五日，小組委員會

曾考慮在用作「街市」用途的申請地點，重建現有赤柱臨時街

市、垃圾收集站及公廁，以及延長時限以暫時保留垃圾收集站

的申請。批准申請所附加的規劃許可附帶條件之一，是申請人

必須提交經修訂的設計及布局連詳細的美化環境建議。二零 零

五年十月七日，申請人提交了經修訂的設計及布局和美化環境

建議，以履行有關的規劃許可附帶條件。  

8 .  A n d r e w  H a l l  L e w i s 先生在簡介時按文件所詳載的內
容陳述了下列事宜：  

( a )  街市的設計原則及附連的休憩用地；  

( b )  攤檔的設計及布局；  

( c )  利用適當的攤檔組合及排列把有關旅遊的攤檔及街

市攤檔分開；以及  

[杜本文先生此時到達加入會議。 ]  

( d )  詳細的美化環境建議包括座位區、栽種植物及景觀
設施。  

商議部分  

9 .  主席表示，小組委員會在二零 零三年考慮這宗申請時 ，

關注到該街市與周圍環境的整合、攤檔的設計如何滿足區內居

民及遊客需要，以及整個建議的景觀設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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濕貨街市攤檔的需要  

1 0 .  數名委員問及是否有需要在該區提供濕貨街市攤檔，因

為在同一地點擺賣濕貨及乾貨，可能會影響該區作為旅遊點的

吸引力。一名委員亦提出，濕貨街市攤檔可能沒有足夠客源維

持。戴振城先生和沈南龍先生回應說，當局在徵詢馬坑分區委

員會時，區內居民曾要求當局在赤柱臨時街市清拆後，重置濕

貨街市攤檔。南區區議會也支持建議。在可見未來，附近一帶

不會有適合地點，永久重置街市攤檔。  

街市攤檔的設計及布局  

1 1 .  數名委員要求部門代表澄清以下事項：  

( a )  文件繪圖 1 0 顯示的正面或背面立視圖才面向赤柱

灣；  

( b )  攤 檔 面 向 緊 急 車 輛 通 道 的 一 面 ， 是 否 應 該 用 作 鋪

面，以改善行人流量及該範圍的生氣；  

( c )  抗拉構築物在颱風季節時能否抵擋強風；  

( d )  長廊會否採用不同水平度或梯級，造出像海浪般高

低不一的效果，以及在路堤附近設座位區；  

( e )  緊急車輛通道的建築物料是否配合周圍環境；以及  

( f )  鑑 於 街 市 面 積 較 為 細 小 ， 足 球 場 可 否 用 作 其 他 用
途，如跳蚤市場。  

1 2 .  馮永基先生和 A n d r e w  H a l l  L e w i s 先生提出了下列要

點：  

( a )  過去，建築署曾參與多個旅遊點的設計及發展，而

設計原則之一，是透過建築及景觀設施，把旅遊點

的特色展現出來。經諮詢旅遊事務署後，建議為該

區 採 用 地 中 海 式 設 計 。 街 市 攤 檔 上 蓋 的 抗 拉 構 築

物，是為了配合赤柱的滑 浪風帆及各種水上活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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繪圖 1 0 顯示的正面立視圖會面向赤柱灣，而據文

件繪圖 9 所顯示，攤檔前面會設置一道闊 1 . 3 米的
玻 璃 滑 動 門 。 該 玻 璃 門 是 為 了 劃 出 展 覽 貨 品 的 範

圍。沿攤檔前面的有蓋行人道會設置一些桌子及座

位區；  

( b )  緊急車輛通道實際上是渠務專用範圍，不得搭建任

何構築物。消防處規定，該處須保留一條闊六米的

緊急車輛通道，而減去緊急車輛通道的闊度後，剩

下一塊闊兩米的狹長土地，作為與攤檔有關的上落

貨物的地方。緊急車輛通道的另一面，主要是一列

舊建築物，而該等建築物沒有任何店鋪面向緊急車

輛通道。據文件繪圖 6 所闡明，在緊急車輛通道向

該等建築物的一面，沿路會栽種一些樹木和植物，

以作為街市區的屏障及分界；  

( c )  抗拉構築物結構堅固，而且是按最高工程標準所建

造，能抵禦颱風的吹襲；  

( d )  長廊的設計會採用不同水平度，由美利 樓的觀景台

至足球場逐漸遞減。街市區的範圍內亦會利用梯級

造出不同水平度的效果。沿長廊的散步道會設有座

位區；  

( e )  緊急車輛通道會以花崗石重新鋪築，而鋪成的石帶

會由緊急車輛通道伸延至位置較佳的攤檔，使該區

不同部分顯得一致和諧；以及  

( f )  足球場對區內居民來 說是一項重要康樂設施，但附

近一帶沒有適當地點可重置此設施。不過，足球場

的圍欄會由其他設計 (如摺閘 )所取代，以便可用作

露天街市或在節日時舉行特別活動。  

1 3 .  一名委員問及保留赤柱大街盡頭的廟宇一事。主席在回

應時說，該廟宇位於這項改善計劃的界線和範圍以外。  

[ 李 王 佩 玲 女 士 此 時 到 達 加 入 會 議 ， 而 黃 景 强 博 士 此 時 暫 時 離

席。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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景觀設施  

1 4 .  在回應一名委員的問題時， A n d r e w  H a l l  L e w i s 先生
說，圓形的草地會作為非正式的康樂及座位區，供遊客使用。

此外，當局可能會放置一些雕塑，讓草地更添美感。  

[黃景强博士此時返回會議席上，而區偉光先生此時暫時離席。 ]  

攤檔的組合與分隔  

1 5 .  對於售賣有關旅遊的貨品與濕貨的攤檔同時並存於街市

的管理問題，數名委員表示關注。一名委員建議把這些攤檔完

全分開，另一名委員則詢問攤檔面積是否太小，以致經營者須

把貨品放在攤檔外面。戴振城先生和沈南龍先生回應說， 2 0 個
攤檔會分為八組，每組兩至三個攤檔，而各組之間約有 2 . 5 米
距離，以方便顧客進出。該 2 0 個攤檔中，九個 濕貨攤檔。當

局 在 決 定 乾 貨 及 濕 貨 攤 檔 比 例 時 ， 已 參 考 臨 時 赤 柱 街 市 的 情

況，並把乾貨攤檔的比例提高。攤檔的平均面積有 1 1 . 9 平方
米，已較赤柱臨時街市的攤檔的面積大。如有需要，可把兩個

攤檔合併以增大面積。若有適當的指引和管理措施 ( 例如，把食
物與顧客完全隔開，以及使用玻璃滑動門和彩色瓷磚以界定濕

貨攤檔的範圍 )，運作便 不會像傳統的濕貨街市。食物環境衞生

署 會 密 切 監 察 他 們 的 運 作 ， 以 確 保 攤 檔 周 圍 的 地 區 清 潔 及 舒

適。  

[ 林雲峰教授此時到達加入會議，而區偉光先生此時返回會議席
上。 ]  

街市的管理  

1 6 .  數名委員請部門代表澄清以下事項：  

( a )  街市會否在星期日改為跳蚤市場，或在節日時作為
特定主題的墟市；以及  

( b )  飲食攤檔產生的噪音和煙霧會否影響附近居民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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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7 .  戴振城先生和沈南龍先生提出了下列要點：  

( a )  食物環境衞生署會與攤檔經營者成立管理諮詢委員

會，並定期檢討攤檔的運作，包括在星期日或節日

可能舉行的特別活動；以及  

( b )  飲食攤檔只會提供外賣食物。如有需要，食物環境
衞生署可能會考慮對使用的燃料實施限制 (如只准使
用電力 )，或規定經營者安裝減少煙霧的裝置。  

1 8 .  大部分委員都滿意申請人所提交的經修訂設計及布局，

以及詳細的美化環境建議。主席建議建築署代表和食物環境衞

生署代表考慮委員就管理事宜提出的意見。  

1 9 .  經商議後，小組委員會決定接納經修訂的設計及布局連

詳 細 的 美 化 環 境 建 議 ， 並 同 意 申 請 人 已 履 行 規 劃 申 請 編 號

A / H 1 9 / 3 9 的規劃許可附帶條件，即  “申請人須提交經修訂的
設計及布局連詳細的美化環境建議，而有關建議必須符合城規

會的要求 ”。小組委員會亦同意提醒申請人，留意分別載於文件

第 4 . 1 . 1 段和 4 . 1 . 2 段的旅遊事務專員和消防處處長的意見。  

[主席多謝 A n d r e w  H a l l  L e w i s 先生、朱琰光先生、馮永基先
生、戴振城先生、沈南龍先生和吳曙斌先生出席會議解答委員

的問題。 L e w i s 先生、朱先生、馮先生、戴先生、沈先生和吳

先生此時離席。 ]  

[杜本文先生和梁乃江教授此時暫時離席。 ]  

 
議程項目 4  
第 1 6 條申請  

[公開會議 (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  
A / H 1 1 / 9 1  擬略為放寬劃為「住宅 (丙類 ) 1」地帶的  

西半山寶珊道 8 號的建築物高度限制  
(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第 A / H 1 1 / 9 1 號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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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0 .  這宗申請由新鴻基地產有限公司 (下稱「新鴻基」 )的附
屬公司提出。小組委員會備悉，李王佩玲 女士、黃澤恩博士、

陳兆根博士就此議項申報利益，原因是王女士、黃博士和陳博

士目前或過往與新鴻基有業務來往。黃博士和陳博士為無法出

席會議而致歉。由於是次申請是要求延期作出決定，因此委員

同意王女士可繼續參與會議。  

簡介和提問部分  

2 1 .  小組委員會留意到申請人於二零 零五年十一月二日提出

延期考慮這宗申請的要求，以便有足夠時間回應公眾意見，以

及就這宗申請諮詢相關的政府部門。  

[ 梁乃江教授此時返回會議席上。 ]  

商議部分  

2 2 .  經商議後，小組委員會決定按申請人的要求延期對這宗

申 請 作 出 決 定 ， 以 便 申 請 人 提 交 補 充 資 料 。 小 組 委 員 會 亦 同

意，在收到申請人提交的補充資料之日起計的兩個月內，把這

宗申請提交小組委員會考慮。此外，小組委員會同意提醒申請

人，由上述會議起計的兩個月時間是讓申請人擬備須提交的進

一步資料，除非情況十分特殊，否則不會再獲准延期。  

[主席多謝港島規劃專員謝建菁女士出席會議解答委員的問題。

謝女士此時離席。 ]  

 

九龍區  

[九龍規劃專員李啓榮先生和高級城市規劃師／九龍 劉長正先生

此時獲邀出席會議。 ]  

 

議程項目 5  
第 1 6 條申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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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公開會議 (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  
( i )  A / K 1 3 / 2 0 6  把劃為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商貿」地帶的

九龍灣宏開道 1 5 號九龍灣工業中心地下 2 室
用作商店及服務行業用途 (銀行 )  
(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第 A / K 1 3 / 2 0 6 號 )

 
簡介和提問部分  

2 3 .  高級城市規劃師／九龍 劉長正先生在簡介時，按文件所

詳載的內容陳述了下列事項：  

( a )  這宗申請的背景；  

( b )  擬議商店及服務行業 (銀行 )；  

( c )  政府部門的意見  –  相關的政府部門沒有負面意見。

如果有關銀行與工業用途之間會有適當的抗火時效

把兩者完全隔開，並有直接通往街道的出口，消防

處可容忍這類非工業活動；  

( d )  當局接獲兩份表明支持這宗申請的公眾意見書。當

局收到一份由區內人士提出的反對，指這宗申請會

影響九龍灣商業樓宇的發展及規劃；以及  

( e )  規劃署的意見  –  規劃署基於文件第 1 1 . 1 段所載的
理由不反對這宗申請。  

2 4 .  在回應主席的問題時，九龍規劃專員李啓榮先生說，某

些支援服務，如銀行，不會計算在消防處認為可接受的整體商

業樓面面積限制內 (即在沒有花灑系統及設有花灑系統的工業樓

宇 內 的 商 業 樓 面 面 積 分 別 為 不 超 過 2 3 0 平 方 米 及 4 6 0 平 方

米 )。該處所會指明用作申請用途，即銀行用途。  

[杜本文先生此時返回會議席上。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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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議部分  

2 5 .  一 名 委員詢問該銀行是否只限於香港金融管理局所授權

的機構。另一名委員提出，由於解款車須停放在路邊，因此關

注到會否產生保安問題。主席回應說，申請人在香港是經營已

久的銀行機構，應有專業知識處理解款事宜。  

2 6 .  在回應一名委員及主席的問題時，秘書澄清，如果申請

人 在 申 請 作 「 商 店 及 服 務 行 業 」 用 途 時 沒 有 指 明 用 途 ， 符 合

「 商 店 及 服 務 行 業 」 一 詞 的 廣 義 含 義 的 各 類 商 業 用 途 均 獲 准

許。由於這宗申請指明是作銀行用途，因此當局應附加一項規

劃 許 可 附 帶 條 件 ， 限 制 該 處 所 只 可 用 作 申 請 用 途 ， 即 銀 行 用

途。除銀行用途外，消防處會容許少數支援工業活動的其他非

工 業 用 途 。 消 防 處 已 同 意 把 這 些 準 則 向 公 眾 公 布 ， 而 這 些 準

則，連同把工業樓宇的商業樓面面積限為 2 3 0 平方米／ 4 6 0 平
方米的準則，會加入相關的城規會指引內。  

2 7 .  經商議後，小組委員會決定按照申請人向城規會所提交

申請的內容，批准這宗申請。這項規劃許可有效至二零 零九年

十一月十一日止。除非在該日期前，現時所批准的發展已經展

開 或 這 項 許 可 已 獲 續 期 ， 否 則 這 項 許 可 會 於 該 日 期 後 終 止 有

效。這項許可須附加下列條件：  

( a )  申請處所應只限作銀行用途；以及  

( b )  利用適當的抗火時效及設計，把擬議銀行和工業用

途完全隔開，並在該處所安裝消防裝置，而有關裝

置必須符合消防處處長或城規會的要求。  

2 8 .   小組委員會亦同意提醒申請人注意下列事宜：  

( a )  申請人須就其申請的擬議用途是否需要申請短期豁
免書或契約修訂，徵詢九龍東地政專員的意見；  

( b )  所有上落貨活動須遵守現有道路限制的規定，而車

輛須按有關土地契約所規定，停放在有關建築物的

停車場內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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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擬 議 銀 行 所 排 出 的 污 水 會 排 放 至 該 處 所 的 內 部 系

統。  

[公開會議 (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  
( i i )  A / K 1 4 / 4 8 6  擬把劃為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商貿」地帶的

觀塘鴻圖道 4 4 - 4 6 號世紀工商中心地下 2 室  
用作商店及服務行業用途  
(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第 A / K 1 4 / 4 8 6 號 )  

 
簡介和提問部分  

2 9 .  高級城市規劃師／九龍 劉長正先生在簡介時，按文件所

詳載的內容陳述了下列事項：  

( a )  這宗申請的背景；  

( b )  擬議商店及服務行業；  

( c )  政府部門的意見  –  消防處反對這宗申請，原因是擬
議 商 店 及 服 務 行業 用 途 的 樓 面 面 積 超 過 4 6 0 平方

米，即這幢全面裝設花灑系統的工業樓宇可接受的

限度。觀塘民政事務專員關注到這宗申請引發的交

通問題；  

( d )  當局接獲兩份表明支持這宗申請的公眾意見書。觀

塘民政事務專員並無接獲區內人士的反對；以及  

( e )  規劃署的意見  –  考慮到消防處對消防安全的關注，
規劃署不支持這宗申請。  

3 0 .  在回應主席的問題時，九龍規劃專員李啓榮先生說，小

組委員會批准了有關建築物地面一層的多項商業用途。根據文

件 第 6 . 1 段 所 載 的 詳 細 資 料 ， 核 准 的 整 體 總 樓 面 面 積 大 約 是

4 8 3 平方米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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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議部分  

3 1 .  一名委員同意拒絕這宗申請，但認為 4 6 0 平方米是指定
的限制，在分配商業樓面面積時，會造成先到先得的情況。此

限制使申請人無法透過其他做法來達到消防安全的要求。  

3 2 .  主席回應說，在二零 零五年十月二十八日商議同類申請

時，消防處代表曾表示，建築設計 (如設置走火層或停車場以隔

開工業樓層及商業用途 )可能有助解決商業樓面面積的限制。秘

書補充說，上次討論時亦有人提出類似意見，相關的城規會指

引 現 正 於 修 改 中 ， 以 便 隨 後 提 交 小 組 委 員 會 考 慮 。 除 了 納 入

2 3 0 平方米／ 4 6 0 平方米的商業樓面面積限制外，如果商業用

途是申請處所的現有用途，當局可考慮指定一個較短時限以履

行消防處的規定。倘商業用途仍未實行，則應給予較短的展開

時限，以阻止預早提出及從不落實的申請。  

3 3 .  經商議後，小組委員會決定拒絕這宗申請，理由是從消

防安全的角度而言，這宗申請不能接受。  

[主席多謝九龍規劃專員李啓榮先生和高級城市規劃師／九龍 劉

長 正 先 生 出 席 會 議 解 答 委 員 的 問 題 。 李 先 生 和 劉 先 生 此 時 離

席。 ]  

 
荃灣及西九龍區  

[荃灣及西九龍規劃專員馬昭智先生此時獲邀出席會議。 ]  

 
議程項目 6  
第 1 6 條申請  

[公開會議 (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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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/ K 3 / 4 7 2  把劃為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商貿」地帶的  
旺角通州街 9 5 - 9 7 號  
(九龍內地段第 6 5 2 8 號及 7 7 7 1 號 )  
恆生中心地下 A 工場  
用作批發行業用途  
(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第 A / K 3 / 4 7 2 號 )  

 
3 4 .  荃灣及西九龍規劃專員馬昭智先生簡介這宗申請，並按

文件詳載的內容概述下列事宜：  

( a )  這宗申請的背景；  

( b )  擬議批發行業；  

( c )  政 府 部 門 的 意 見  –  相 關 的 政 府 部 門 沒 有 負 面 意
見；  

( d )  當 局 沒 有 接 獲 公 眾 意 見 ， 而 區 內 人 士 亦 無 提 出 反

對；以及  

( e )  規劃署的意見  –  規劃署基於文件第 1 0 . 1 段所載的
理由不反對這宗申請。  

3 5 .  委員沒有就這宗申請提問。  

商議部分  

3 6 .  經商議後，小組委員會決定按照申請人向城規會所提交

申請的內容批准申請。這項規劃許可有效至二零 零九年十一月

十一日止。除非在該日期前，現時所批准的發展已經展開或這

項許可已獲續期，否則這項許可會於該日期後終止有效。  

3 7 .  小組委員會亦同意提醒申請人留意下列事項：  

( a )  申請人須就該處所的擬議批發行業用途的消防安全

問題，徵詢消防處處長的意見；以及  



-  1 6  -  

( b )  申請人須就該處所的擬議批發行業用途的土地契約

事宜，徵詢地政總署九龍西地政專員的意見。  

備註  

3 8 .  主席說，由於議程餘下的項目是在《 2 0 0 4 年城市規劃

( 修訂 ) 條例》生效前提出的申請，因此該等項目不會向公眾公

開。  


